《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加强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贯彻落实《财政部 退役军人部 医保局关于修改退役安置等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2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士兵安置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2号）等文件精神，自治区财政厅牵头草拟了《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退役军人厅关于印发<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为规范中央财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明确资金实施期限，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财政部会同退役军人部、医保局于2019年11月印发《财政部 退役军人部 医保局关于修改退役安置等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225号）文件，对《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退役安置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4〕187号）有关规定进行修改。为促进我区退役安置补助经费资金规范化管理，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结合我区目前退役安置资金管理实际，自治区财政厅牵头草拟了《通知》，拟制定《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二、政策依据

（一）《财政部 退役军人部 医保局关于修改退役安置等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225号）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士兵安置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22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发放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桂民发〔2018〕16号）
三、《通知》主要内容

根据财社〔2019〕225号等文件精神，制定《广西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在管理办法中明确我区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具体要求。

（一）第一至五条主要包括制定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目的、相关名词解释以及退役安置补助经费使用总体要求。

（二）第六至十三条主要明确退役补助经费具体用途和支出范围。

（三）第十四至十五条主要明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分配原则、经费安排要求。其中，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退役士兵安置办法》“选择自主就业或者继续完成学业的退役士兵，由其安置地或者批准入伍地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一次性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县级以上财政共同分担”，考虑到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我区现行配套资金政策的意见》（桂政办发〔2016〕94号）规定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经济补助分担比例已不再执行，借鉴目前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在测算保持总体财力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在此办法中明确“退役士兵经济补助所需资金由县级以上财政共同分担，自治区、设区市按5:5比例分担，自治区、县按8:2比例分担”，中央和自治区如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

（四）第十六条主要明确退役安置基础业务数据上报、资金分配流程和绩效管理要求。

（五）第十七条主要明确服务管理机构经费管理和服务管理机构建设管理要求。

（六）第十八条主要明确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服务管理机构对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的日常使用管理要求。

（七）第十九条主要明确各级退役军人事务、财政部门在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时的工作要求。

（八）第二十至二十二条主要明确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监管要求、相关责任、细则制定、文件印发和文件废止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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